问：用人单位在哪些情况下，因自身的违法行为，需要承担支付赔偿金、赔偿损失及其他法律责任？
答：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应支付赔偿金：
1)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违法约定试用期。
3)招录时扣证件或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收取劳动者财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
4)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
5)不按照规定或约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6)签订劳动合同缺乏必备条款或者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
7)招用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8)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法，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
9)用人单位的原因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
10)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等行为。
11)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12)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13)未及时提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
14)违法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15)侵害女职工或未成年工合法权益，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企业须注意：
劳动法上的“赔偿金”，与一般民商事法上的赔偿金不同的是，劳动法上的赔偿金是一个专有概念，带有惩罚性。用人单位需要支付赔偿金的情形由法律法规进行规定，支付赔偿金的情形不同，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也不同。
参考法规：
1.《劳动合同法》第9条、第26条、第47条、第48条、第81条、第82条、第83条、第84条、第85条、第86条、第87条、第88条、第89条；
2.《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5条；
3.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
例：
2008年7月，梁某某到某工艺制品公司机电班工作，约定工资1,200元/月，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09年10月31日，某工艺制品公司通知梁某某不用到公司上班了，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2010年1月20日，被告向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某艺术品公司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400元；2.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二倍赔偿金2,400元；3.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8,000元。
仲裁委审理认为，被申请人某工艺制品公司作为用工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申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二倍工资，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被申请人通知申请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后，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亦未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赔偿金2,400元，在应当支付的赔偿金范围内，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被申请人支付了二倍赔偿金，不再支付经济补偿金。2010年4月18日，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渝劳仲案裁字（2010）第3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赔偿金2,400元；二、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二倍工资13,200元；三、驳回申请人经济补偿金的请求。
某工艺制品公司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原（某工艺制品公司）、被告（梁某某）双方符合劳动用工主体资格，劳动关系清楚。2008年7月，被告到原告公司机电班工作，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9年10月，原告通知被告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未按相关规定办理解除被告的劳动关系手续、支付经济补偿金。2008年7月至2009年10月，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年限为1年零3个月。被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原告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应当按照被告工资1,200元/月，补发给被告11个月（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的二倍工资13,200元；并按照被告工作年限支付其本人工资1个半月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赔偿金3,600元。仲裁程序中，被告在赔偿范围内主张赔偿金2,400元，属于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主张和处分，本院予以认可。原告承担了二倍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金。为此，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称被告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被解除的劳动关系，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负有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告主张不承担被告赔偿金及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某工艺制品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由原告某工艺制品公司支付补发给被告11个月的二倍工资13,200元。 
三、由原告某工艺制品公司支付给被告梁某某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00元。 
四、原告某工艺制品公司不支付被告梁某经济补偿金。
解：
本案的法律要点是：
· 用人单位应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以经济补偿金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案中：
1）某工艺制品公司没有与梁某某签订劳动合同，应当按《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承担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的法律责任；
2）某工艺制品公司以梁某某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与梁某某的劳动关系，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应该负有举证不能的责任。法院认为某工艺制品公司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87条的规定，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二倍赔偿金的法律责任；
3）由于用人单位已经支付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不再支付经济补偿金。对于梁某某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操作提示：
1）用人单位在实际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然要承担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要有法定理由，并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

